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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罚金的执行

[ 作者 ] 霍兵 

[ 单位 ] 重庆南川市人民法院 

[ 摘要 ] 我国刑法第三章中关于刑罚的种类就明确规定了刑法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

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附加刑也可独立适用。也就是说罚金是一种刑，是一种财产刑，是针对贪利性质案件的犯罪分

子的犯罪情节而决定对其处以经济上的制裁。简而言之罚金就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其所有的一定金钱的刑罚。 

[ 关键词 ] 刑法;主刑;管制;拘留;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附加刑;司法警察;刑诉法

       我国刑法第三章中关于刑罚的种类就明确规定了刑法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

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附加刑也可独立适用。也就是说罚金是一种刑，是一种财产刑，是针对贪利性质案件的犯罪分子

的犯罪情节而决定对其处以经济上的制裁。简而言之罚金就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其所有的一定金钱的刑罚。修订后的刑法

扩大了对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许多条文都明确规定了“并处或单处罚金”。然而，新刑法实施7年来，人民法院对判处罚金的犯罪分子的

罚金有很大一部分都未得到执行。这是对犯罪分子的放纵，使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一种坐了牢就不用再缴纳罚金的错误想法。 以我所在法

院为例，新刑法实施以来，所判处的罚金得到完全执行的只有30％左右，有大部分罚金未得到执行。据了解，全国对于罚金的执行也差不

多。据此，为了体现法律的公正与效力，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的实施。笔者就罚金的执行谈谈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一、罚金的执行

主体及部门 (一)罚金的执行主体是第一审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五十三条和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对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

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其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

五十八条的规定，指明了罚金由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即一审法院执行。这就明确了罚金的执行主体是第一审人民法院。 (二)罚金由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部门执行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罚金由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却没有明文规定应由法院的哪个部门来执行。现在各地

法院的做法不—样，有的由刑庭执行，有的由执行庭执行，有的由司法警察执行。由刑庭执行，违背了人民法院审执分离的原则，由执行

庭执行于法无据。这里笔者认为应该由司法警察执行。理由是，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 职责第

(六)项，参与对判决、裁定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或没收活动，(七)项执行死刑；(八)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也就是说人民法院机

构中能够执行刑罚的只有司法警察。另外，作为(八)项它既是一个冲实性条款，指导司法警察根据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同时，也是适应形

式发展和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不断拓宽司法警察职责的弹性条款，以上规定来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试行)》第一节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的职责中，就不包括刑罚的执行，只是对刑事判决，裁定中民事部分的执行。所以按照立法原则的精

神，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职责应当包括执行罚金。二、执行罚金所采取的措施根据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

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包括主刑执行完毕以后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

财产的，可以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可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免除。这就是说执行罚金具有：1、限期缴

纳；2、强制缴纳；3、随时追缴；4、裁定减免四个方 面的规定。在谈执行规定前，我讲一下现实中存在的情况，众所周知，对于判处罚

金的犯罪分子，绝大部分犯罪分子的罚金都是 其家人代为缴纳的。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罪责自负，反对株连，但是犯罪分子家人自愿代为

缴纳的，我们还是应该收缴。对于那些主刑执行完毕释放后外出务工的犯罪分子(因为罚金是一种刑罚， 在罚金未执行完毕以前都应称之

为犯罪分子)罚金的执行及在家的犯罪分子罚金的执行都比较困难。明知其劳动所得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比如建房、购买家用电器、生活开

支等)但是由于犯罪分子本人不在家，或其家人以是其本人犯罪不能执行家庭财产为由进行阻拦，这就为执行增加了难度。结合现实中的

实际情况，再来谈执行措施。笔者在这里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是强制缴纳， 二是裁定减免。 (一)强制缴纳 1、强制缴纳可参照民诉法的

规定。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被判处罚金的犯罪分子，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强制缴纳，就是指有缴纳能力，而拒

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参照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二百二十二条、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而采取扣划、提



取、查封、扣押等措施。对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及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执行的还可参照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

施行的《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处理。罚款、拘留及追究刑事责任不能拆抵罚金，是一种促使犯罪分子

缴纳罚金的一种措施。 2、强制缴纳可执行共同财产。    对于那种主刑执行完毕释放后在家或外出务工的犯罪分子的罚金的执行，只要

查证属实其家庭财产是其共同财产，就应当给其家庭成员讲清楚有关法律规定并告诉犯罪分子主动缴纳罚金，否则我们将执行其家庭财产

中犯罪分子的那一份财产。这一点，可能许多人会提出疑问。诚然，刑法中明文规定对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其

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应当随时追缴。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犯罪分子的家庭财产是其与家人共同创造，那么犯罪

分子就应拥有其中一份财产，就应该依法执行。反之，就按笔者在后面谈到的对无能力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强制其劳动来折抵罚金。 3、

未成年犯罪分子的罚金可执行其监护人财产。 未成年犯罪分子的罚金，可参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执行。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最主要还是与监护人平时对其关心、教育分不开，监护人有不可推卸的监护失职的问题，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对于未成年犯罪分

子的罚金可执行其监护人的财产。这样也可以起到警视监护人，使监护人平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教育，从而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

罪。 (二)裁定减免   1、裁定减免的一般情况。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如果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裁定减

少或免除。这里所指的不能抗拒的灾祸是指如地震、火灾、水灾、车祸、重病、劳动力伤亡，以至影响缴纳罚金的，还有那种家庭确实困

难，主要劳动力下岗，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全靠犯罪分子打工来维护生活，经查证属实，法院视其情节裁定减少或免除。 2、裁定

减免可比照主刑执行。现实中，对于那种主刑执行完毕释后回到社会上确已改邪规正，表现较好，不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经人民法院

查证属实，可以对其罚金裁定减少或免除。其理由是：犯罪分子在执行主刑的过程中，表现好，积极劳动有立功表现等都可以减刑，作为

附加刑的罚金理应如此。这样也是体现我国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精神。 3、对因故死亡犯罪分子的罚金裁定终结执行。对因故死亡的

犯罪分子的罚金的执行。笔者认为应当裁定终结执行，因为犯罪分子死亡就是其刑罚的终止，就不应继续执行。三、执行过程中的建议   

(一)罚金在执行过程中应当收取滞纳金  我国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罚金的执行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

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对罚金的缴纳期限作了司法解释，即“判决指定的期限” 是指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2日起最长不超过

3个月。这就明确了罚金的缴纳期限，同时也为执行提供了依据。为了维护我国刑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公正性，在执行罚金时，应当参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来收取滞纳金，否则就会使一些犯罪分子钻法律的空子，而拖延缴纳。这里需指出，收取滞纳金不是

加重犯罪分子的刑罚，而是对不主动缴纳罚金的一种惩罚，滞纳金不计算在罚金数额之内。另外，在执行罚金的过程中，必将耗费大量的

人力、财力，收取滞纳金也可以减轻执行过程中的开支。因此在执行罚金的过程中收取滞纳金是合理的。 (二)对无能力缴纳罚金的犯罪

分子强制其劳动来折抵罚金犯罪分子不缴纳罚金就是不执行刑罚，按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就应该强制其缴纳，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应当采取

强制措施促使犯罪分子缴纳。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收入普遍不高。一些犯罪分子对于判处的罚金想

履行，但无能力缴纳；一些犯罪分子认为自己已经坐了牢，现在没有钱，就不用再缴纳罚金，增大了执行难度。朝鲜1950年刑法第36条规

定：“对逃避缴纳罚金的人，得以劳动改造来代替执行，计算的方法是以1个月的劳动改造折抵罚金500元，但在任何情况下，代替劳动改

造的时间都不能超过一年。”笔者认为朝鲜的这种作法值得我们借鉴，既然犯罪分子不愿缴纳罚金，我们就强制其缴纳，将其送到监狱、

劳动农场等地强制其劳动，以劳动的方式来折抵罚金(如犯罪分子X X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以2000元来除以当地工人的每天平均工资，

就得到犯罪分子强制劳动的天数，但时间不能超过2年)。在刑法不断完善的今天罚金的执行难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

一系列解决罚金执行难的方法和意见。归纳起来，普遍都赞成对未缴清罚金的犯罪分子采取易科自由刑。就目前执行的情况来说，如果犯

罪分子没有缴纳能力，又不主动去找钱来缴纳，那么罚金的执行就无从谈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以及我

国台湾、澳门地区都采取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制度。《德国刑法典》第43条规定：“不能缴清罚金的，以刑代之”。《日本刑法典》第18条

款规定：“不能缴清罚金的人，应在一日以上二年以下的期间内扣留于劳役场所”。台湾刑法第42条、43条规定：“罚金应于裁判确定后

两个月内完纳。期满不完纳者，强制执行，其无完纳者，易服劳役”。《澳门刑法典》第44条至47条规定对不缴纳罚金的以徒刑之替代，

以劳动代替罚金，将不缴纳罚金转换为监禁以及它们的计算方法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这样规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强制犯罪分子以

劳动来折抵罚金，从根本上解决罚金的执行难。最后，笔者强烈呼吁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刑诉法关于执行这

方面，以使人民法院在今后执行罚金的过程中掌握和运用，切实解决罚金的执行难，保障法律的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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